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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(公布版)

壹、案　　由：據悉，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前少將林○○遭檢舉

挪用單位經費、浮報帳目及侵占公物，經以涉嫌

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移送法辦等情案。

貳、調查意見

自動調查：「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（下稱金防部）前參

謀長林○○少將（下稱林員）遭檢舉挪用單位經費、浮報帳

目及侵占公物，經以涉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移送法辦等情

案。」案經調閱國防部陸軍司令部（下稱陸軍司令部）相關

卷證，並向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（下稱金門高院）調取林少

將第一審偵審全卷，復就相關疑義爭點，函請福建金門地方檢

察署（下稱金門地檢署）說明偵結起訴詳情，再於民國(下

同)113年4月23日詢問國防部總督察長室處長吳○○少將、

參謀本部人事參謀次長室參謀官王○○上校、主計局副處長

楊○○上校、陸軍司令部督察長室督察長李○○少將、軍紀

督察組副組長施○○上校、人事軍務處組長張○○上校等相

關人員，並於同日詢問林員關於本事件之相關爭點，復經研

析國防部113年5月14日及同年6月27日函復本院約詢後之補

充說明資料後，業調查竣事，提出調查意見如次：

一、金防部前參謀長林○○少將，身為我國軍高階將領，擔負

保家衛國重責大任，誠實廉潔乃基本要求，其服役期間

近30年，長期服務軍中及受國家栽培，擔任金防部少將

參謀長，應為官兵表率，然竟不思其身負國家社會之重

託，利用職務權限與機會，侵占公用暨公有財物、挪用

單位經費物品、浮報帳目及公器私用等行為，斲喪國軍

整體形象，枉費國家苦心栽培，尤為甚者，林員除否認

有犯罪行為外，更主張其沒有行政違失行為，未見悔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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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涉犯貪污治罪條例、犯陸海空軍刑法相關罪責外，亦

違反公務員服務法、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及國軍人員廉

政倫理須知等規定，敗壞官箴，違失事證明確。

(一)林員於106年7月1日至108年10月4日期間，派金防部少

將參謀長，對金防部所屬部隊之行政及採購等業務，

具有核定等權責，為現役軍人，且係依據陸海空軍軍

官士官任官條例、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、陸海

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等法令，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

而具有法定權限之公務員。林員於任內因侵占公用暨

公有財物罪，經金門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提起公訴，

福建金門地方法院（下稱金門地院）第一審判決處有

期徒刑12年，褫奪公權3年，嗣經金門高院112年度軍

上訴字第1號判決，認定林員係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

第1項第2款、第2項及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

之侵占公用暨公有財物罪，處有期徒刑6年8月，褫奪

公權3年1。另林員亦涉有挪用單位經費物品、浮報帳目

及公器私用等情，經國防部調查後予以行政懲處。案

經本院向國防部、金門高院調取行政調查報告2及司法

偵審相關卷證，於113年4月23日詢問國防部相關主管

權責人員，並於同日詢問林員，茲將林員之各項違失

事實與證據，詳述如下：

1、林員犯占公用暨公有財物罪，參據金門高院判決書

及依本院約詢筆錄，摘錄如下：

（1）金防部後勤處於106年12月間，為改善陸軍金門地

區支援營彈藥連（下稱彈藥連）官兵生活設施，

由時任後勤處少校彈藥官蔡○○承辦，簽請辦理

1 本案上訴最高法院審理中。
2 國防部（陸軍司令部）行政調查報告係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、證明文書，參照刑事訴訟法

第159條之4第1款規定，具有證據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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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大○洗衣機10.5KG等2項採購」作業（下稱本案

採購作業），經逐級呈送參謀長即林員核准，林員

並指示蔡○○轉知彈藥連連長於採購後，將其中1

台洗衣機送至參謀長辦公室（下稱參辦室），以供

時任金防部副參謀長鄭○○（於108年3月1日退伍）

使用。彈藥連於同年12月6日，向大○綜合訊電股

份有限公司（下稱大○公司）金門縣金城門市（下

稱大○金城門市）購買10台大○廠牌洗衣機（型

號TAW-A105A，每台價格新臺幣《下同》7,990元）

等物品後，即依林員上開指示，將其中1台洗衣機

（製造號碼4N9Q17A00084、製造年月106年10月，

下稱本案洗衣機）送至參辦室，經詢鄭○○表示

暫無更換洗衣機意願後，林員指示駕駛兵蘇○○

將本案洗衣機移置參辦室內之接待室而持有之。

詎林員明知本案洗衣機係公用暨公有財物，竟意

圖為自己不法所有，基於侵占公用暨公有財物之

犯意，於107年1月4日，指示不知情之駕駛兵蘇○○

及呂○○（下合稱蘇○○2人），將本案洗衣機自

參辦室接待室內搬出，載運至嘉○○○物流股份

有限公司（下稱嘉○公司）金門營業所（下稱嘉

○金門所），託運寄送至林員指定之臺南市東區裕

信路住所，於同年月6日運抵，由其配偶王○○

（原名王○○）簽收，而將本案洗衣機侵占入己。

其後，上開侵占情事在金防部內部傳開，林員為

遮掩犯行，於107年6月7日晚間某時，在參辦室內，

將現金8,000元交付蘇○○2人，指示渠等前往大

○金城門市，購買1台與本案洗衣機相同廠牌及型

號之洗衣機運回金防部，並叮囑勿讓部隊人員發

現。蘇○○2人遂於當晚7時37分許，在大○金城

門 市 ， 購 得 洗 衣 機 1 台 （ 製 造 號 碼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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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N9Q18300212、製造年月107年3月，下稱新購洗

衣機），載回金防部後，置放在營區庫房。林員並

於不詳時日，以不詳方式，將本案洗衣機運回金

門，載運至其不知情友人陳○○位於金門縣金寧

鄉湖埔村湖下○○○號之工務所（下稱陳○○工

務所）旁藏放。再以通訊軟體Line聯繫陳○○，

並於108年12月24日晚間某時，與陳○○會面，商

議將本案洗衣機贈送予陳○○，陳○○雖不同意

受贈，仍同意寄存，並於翌（25）日下午3時48分

許，出具寄存時間不符之「洗衣機存放證明書」

（下稱存放證明書），所載洗衣機放置地點為湖下

○○○號前工地工務所並拍照傳送予林員，林員

則應陳○○要求，於同日下午4時7分許，傳送本

案洗衣機位置照片予陳○○，試圖用以掩飾林員

侵占本案洗衣機之行為。嗣經法務部調查局福建

省調查處（下稱調查處）人員於109年10月29日，

前往陳○○工務所查扣本案洗衣機（已發還金防

部）。

（2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：

〈1〉有侵占本案洗衣機之行為：

《1》有令不知情之駕駛兵蘇○○2人自參辦室內之

接待室取出本案洗衣機，載運至嘉○金門所

託運，送至臺南市住所，核證人蘇○○2人證

述如何承林員之命，將本案洗衣機自參辦室

內搬出，載運至嘉○金門所，託運寄送至指

定之住所等過程前後均屬一致，且互核相符，

並有蘇○○於金門地院審理時，當庭提出之

託運單及託運時所拍攝託運物照片在卷可佐。

衡諸蘇○○2人僅係擔任之駕駛兵，並無恩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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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糾紛，於偵訊及金門地院審理時所為上開

證言，均經具結以擔保證言之憑信性，當無

甘冒涉犯偽證罪之風險，設詞陷害，而致自

身罹偽證重典之必要。又經比對證人蘇○○

所提出之上開託運照片與金防部驗收本案洗

衣機等之驗收照片，兩者外包裝紙箱之外觀、

樣式、束帶綑綁情形等節，均屬相符。蘇○

○2人身為林員之駕駛兵，平日與林員接觸應

屬頻繁，且應經常進出參辦室，而本案洗衣

機當時並未拆箱，外箱之長寬高各為68.5公

分、66公分、106公分，毛重則為50公斤，有

大 ○ 公 司 111 年 10 月 24 日 訊 電 服 字 第

111102401號函在卷可參，體積非小，置放在

接待室內，屬於醒目之物品，於命其2人將之

搬運送交託運時，接待室內僅有一台洗衣機

即本案洗衣機。參以，倘並未將本案洗衣機

運回其臺南市住所，而係運送其所稱茶盤及

衛生紙等物，則其嗣後請託蘇○○2人購買同

廠牌及型號之洗衣機時，以當時部隊內傳聞

將本案洗衣機私運回臺之情，對其聲譽影響

極大，且可能招致被追究行政，甚至刑事責

任，理應會加以釐清，又豈會坦承當時命蘇

○○2人託運之物品為洗衣機，證人蘇○○2

人所述應屬真實。本案洗衣機於107年1月4日

蘇○○2人託運時，係屬可託運物品，且經嘉

○金門所運送至住所，由林員之配偶收受而

完成運送。

《2》證人嘉○金門所副主任林○○於金門地院審

理結證稱：「……在106年間依照託運條款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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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容，只要有辦法上、下車，都可以託運，

所謂的上、下車是指有辦法人力搬運或是機

器搬運，都可以託運，託運的過程中，我們

是以材積數或重量取最大值下去計價，哪個

貴就以哪個算。……蘇○○庭呈的翻拍託運

單照片是我們○○○○的託運單，才數是17，

應該是由司機寫，因為才數大我們就會以才

數算，不會再去測重量，我們在測量的標準

是要看當下收件人的做法，應該是取大值，

取接近的整數，不可能寫零點幾，17點2、點

3可以抓整數，會盡量抓17。……才數跟費用

只要他判斷之後，客戶接受就成立，不一定

是實際精準的才數跟重量，雙方同意就運送。

只要當下司機告知客戶他判斷的才數，客戶

願意接受並繳費，這個託運就成立，而不是

以實際、精準的重量或材積等語。」故辯護

人辯稱嘉○公司並未承運如本案洗衣機體積

大小及重量之洗衣機，且本案洗衣機連同包

裝為50公斤，依該公司規定逾50公斤者，應

收取加成運費，而蘇○○2人託運之包裹僅收

取17才之運費，未收取加成運費，難認內容

物為洗衣機云云，並以嘉○公司客服中心回

函為據。然查，嘉○公司於107年間之託運條

款並無總重量限制，而所提出之嘉○公司客

服中心回函2份，係該公司於109年1月16日回

復Eric之人的提問，距本案託運時間已經過2

年餘，顯與蘇○○2人託運時之運送條款有所

不同，無從執為有利之認定。又依證人林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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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之證述，蘇○○2人託運時，司機計算才數

結果為17，大於以重量換算之才數，不會再

去測重量，自無所謂「逾」50公斤而需收取

加成運費之情。是此部分所辯，均無足採。

《3》調查處人員於109年10月29日，前往陳○○工

務所，扣得本案洗衣機。本案洗衣機係於不

詳時日，自臺南市運回金門，並於108年12月

24、25日聯繫陳○○會商後，方運至陳○○

工務所放置。證人陳○○於調詢證稱：林員

在108年10月負面新聞爆出來之後，以電話聯

繫我，他說他多一台洗衣機沒有用到，他認

為我有需要，就說要送給我，我跟林員說我

不需要，但林員一直拜託我，一定要我收下，

最後我勉強同意他先將洗衣機寄放在金門縣

我的工務所。在該次聯繫之後1、2個月，我

在我工務所活動屋後方，發現了一個以裝砂

石的太空包覆蓋的物體，我當時沒有打開，

但我知道這是林員說的洗衣機。

〈2〉林員所辯其他情詞，及證人王○○等人之陳述

等，法院審酌下列各節，認均不可採，分述之：

《1》就託運物品，或稱：泡茶桌及底座（申訴

書），或稱：茶几（109年12月29日調詢、偵

訊），或稱：茶盤及腳架（111年1月19日偵

訊），或稱：茶盤，沒有底座或腳架（金門地

院112年5月4日審理），就有無寄送底座或腳

架乙節，前後已有不一。且於偵訊及金門地

院審理時，供稱係將回收之洗衣機外箱之高

度加以裁剪約7、8公分後包裝，再以庭呈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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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包機及黃色束帶綑綁後託運，此與證人蘇

○○在金門地院112年5月4日審理時，當庭提

出之託運單及託運時所拍攝託運物照片，係

未經裁剪之洗衣機外箱及白色束帶不符，已

顯露所辯不實。另依於金門地院審理時所述，

及其提出自行測量拍照所稱託運之「茶盤」

照片，該只茶盤長、寬各約82公分、60公分，

厚度介於約12至15公分，重量約10.4公斤。

相較洗衣機外箱之長、寬、高各為68.5公分、

66公分、106公分，兩者體積差距高達約6點49

倍（計算式：《洗衣機外箱體積68.5×66×106》÷

《茶盤體積82×60×以最厚15計算》＝479226÷

73800＝6.49），倘係託運茶盤，大可取適當

包材加以包裝，實無須大費周章，使用體積、

外型等顯不相當之洗衣機外箱，並填充衛生

紙等物包裝，此不僅搬運不便，且依前揭證

人林○○所述運費計算方式，茶盤體積約莫

在3才之譜（計算式：73800÷27826＝2.65，

以3才計），相較本次寄件被收取17才之運費，

更屬徒耗金錢，所為與常理不符，益見所辯，

要屬事後卸責之詞，殊無足採。

《2》證人即配偶王○○於調詢及偵訊時，固均陳

稱於107年1月間所簽收寄送之包裹內裝物品

為茶盤等語，然亦坦承其並未拆封該包裹而

係林員所為，且其未於拆封時在場，係林員

告知內容物為茶盤等情。則王○○未親眼目

睹包裹拆封過程及內裝物品，此部分證述無

非係附和林員之事後迴護之詞，並無可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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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違法行為成立之罪責及量刑之依據：

〈1〉本案洗衣機為金防部依法採購，供改善彈藥連

官兵生活設施之用，係屬金防部所有之公有暨

公用財物，林員予以侵占入己，係犯陸海空軍

刑法第76條第1項第2款、第2項、貪污治罪條例

第4條第1項第1款之侵占公用暨公有財物罪。林

員所犯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1項第2款、第2項、

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1款之侵占公用暨公

有財物罪，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

徒刑（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），選科有

期徒刑者，依刑法第33條第3款規定，法定最高

本刑為有期徒刑15年以下。林員有貪污治罪條

例第12條第1項之減輕事由，減輕其刑後，法定

最低本刑為有期徒刑5年以上（得併科罰金），

原判決同認有該減輕事由之適用，予以減輕後，

判處有期徒刑12年，難認已符合罪刑相當原則

及比例原則，所為量刑核屬過重，自未妥適。

〈2〉爰以行為人林員之責任為基礎，審酌身居金防

部少將參謀長要職，為國軍中堅，深受國家之

栽培，本應忠於職守，以為其他軍士官等同儕

之表率，竟為牟私利，棄國軍忠誠於不顧，侵

占其持有價值7,990元之本案洗衣機，不僅有虧

職守，更有負國家之殷託，所為甚非。且犯後

復一再飾詞圖以卸責，並委請證人陳○○出具

寄存時間不符之存放證明書，用以掩飾本案犯

行，足見犯後態度惡劣，難認有何反省悔改之

意。

〈3〉林員於本院詢問時，仍否認有侵占本案洗衣機，

辯稱：「一、公費與自費洗衣機均在金門地區。

二、系爭包裹是利用回收洗衣機外箱實施包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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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原封箱。三、○○○○貨運證實：非家電

業者無法寄運洗衣機等家電類產品。四、運費

不符合寄送洗衣機重量計算方式。五、人證係

臆測方式推斷寄送回臺灣系爭包裹內容物。六、

沒有行政違失行為。……」等語。惟據金門高

分院判決認定之事實，已詳加調查相關人證、

物證，並就林員所辯之詞及證人王○○等人有

利於其之陳述等，一一論駁而認均不可採，故

林員就此應屬違法失職行為。

2、藉單位於○○○○○餐廳舉辦慶生餐會之時機，宴

請民間友人，並食用官兵餐會部分菜品，且將費用

納入部隊伙食費支應。

（1）所屬部隊於108年4月3日至○○○○○餐廳辦理慶

生餐會，參加對象計有軍官連、本部連及憲兵排

等單位官兵，規劃辦購11桌（主桌*1桌/6,000元、

官兵桌*10桌/5,000元)，合計56,000元。惟依伙

食團核銷餐會卷證，核簽單據記載：「合菜11桌

/5,000元計5萬5,000元、素食便當4份/300元計

1,200元。」合計56,200元，核與政綜組規劃桌次、

金額略有差異，經詢本部連前輔導長何○○上尉

（餐會現場負責人)還原當日辦餐實況，說明考量

當日休假及留值人員未能與會，故現場初始開席7

桌（主桌*1、官兵桌*6)、外送供留值人員食用3

桌，合計10桌；復因接獲參辦室李○○上士致電

通知要加1桌，又因與會人數超乎預期，故於現場

加開2桌，加計先前7桌，現場共計9桌併同外送3

桌，總計12桌。

（2）嗣因前指揮官姜○○中將及高勤官所在之主桌，

邀請地方仕紳，於餐會結束由民人自行支付該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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費用（6,000元)，故本案實際支付11桌（現場8桌、

外送3桌)。再尋何○○上尉詳述加開2桌原委，係

因當日17時15分許，接獲李○○上士電話通知，

內容略以：「要加1桌在後面包廂給參辦室。」等

語，隨即向餐廳加開1桌，復因與會人數超乎預期，

故再加開1桌，合計加開2桌。

（3）關於上情，林員陳稱略以，確於108年4月3日單位

慶生餐會期間帶友人於同一餐廳用餐，然自述規

劃友人用餐之桌次，係由個人所預訂，復因該桌

部分桌菜遭官兵食用，遂於另一包廂再加開桌次，

然因桌菜不完整，店家僅酌收2,000餘元餐費，並

由林員個人支付。林員先前已規劃16名友人入席

單位慶生餐會桌次，再據相關人員陳述發生經過，

林員見規劃之桌次與官兵同仁同一包廂，即另闢

包廂供餐，後續餐廳人員將餐會桌菜逕送該包廂

供友人食用，雖已辯稱支付餐費2,000餘元，然依

常理論斷，其友人數所支付餐費金額顯不合理，

加以友人食用之部分桌菜實為公款所支應，足認

林員確藉單位舉辦餐會之際，行招待友人之實。

（4）林員於本院詢問時，仍否認將宴請民間友人費用

納入伙食費支應，辯稱：「一、明顯誣陷本人之不

實指控。二、實際狀況是：指揮部文書先行食用

林員朋友桌菜。三、陸軍司令部監察官郭○○中

校涉嫌隱藏老闆娘調查約談紀錄並捏造不實內容

企圖誣陷本人。四、沒有行政違失行為。……」

等語。惟據國防部（陸軍司令部）行政調查報告，

已詳加調查相關人證、物證，並就林員就此違失

行為核予「大過乙次」並已確定之事實，林員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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辯之詞顯不可採，故其就此應屬違失行為。

3、接待國防部軍醫局（下稱軍醫局)晚宴餐會前，將購

置一箱公務晚宴高粱酒，並先行扣留6瓶，並搬至參

謀長辦公室內。

（1）108年6月24日國防部軍醫局（下稱軍醫局)蒞金門

與縣政府簽署合作備忘錄，金防部前指揮官姜○

○中將基於公務禮儀，於當日晚間假鑑潭山莊辦

理工作晚餐，宴請金門縣長、衛生局長、衛生福

利部金門醫院院長及軍醫局局長等人，現場有林

員陪同。據金防部後勤處簽辦「國防部軍醫局局

長陳中將蒞部與金門縣簽署合作備忘錄工作餐會」

核銷案卷，以防衛部「010119行政事務費項下之

027901機場事務費」採購水餃皮等及高粱酒等50

項，合計1萬6,182元，其中高粱酒計12瓶，費用

4,800元（400元/瓶)。

（2）陸軍司令部查察該餐會所需食材、高粱酒等皆由

後勤處採購，並交由營務組負責後續烹煮、擺盤

及餐會現場酒水配置等工作；陸軍司令部詢據參

辦室駕駛呂○○上兵表示，過往曾依林員指示於

公務餐會前、後時機，聯繫營務組拿取餐會用酒

經驗，並說明當日晚間餐會確有搬酒回參謀長房

間置放，惟數量已不復記憶；另提供當日18：51

時以手機LINE聯繫營務組莊○○士官長（餐會負

責人）通聯紀錄，以證當晚依往例通聯營務組聯

繫取酒事宜。再詢後勤處前處長劉○○上校表示，

上揭採購品項其中供餐會飲用之高粱酒12瓶，係

經前指揮官姜○○中將所選定同意採購，並說明

曾於餐會前向林員提報餐會菜單，然經林員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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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6瓶高粱酒至參辦室，並陳稱為翌（25)日宴客

所需，劉○○上校另提及當日餐會期間因酒水不

足，曾向林員請示取回6瓶供應餐會所需，惟未獲

同意。

（3）林員於本院詢問時，否認有先行扣留6瓶高粱酒並

搬至參謀長辦公室內一事，辯稱：「108年6月24日，

接待軍醫局晚宴餐會前，將購置一箱公務晚宴高

梁酒。本人說明：一、明顯誣陷本人之不實指控。

二、金防部餐會有一個特色：冰凍高梁酒需於餐

前24小時放入冰箱內冰凍。三、誣陷本人扣留之

高梁酒其事實：就是要放入冰箱冰凍使用。四、

沒有行政違失行為。……」等語。惟據國防部（陸

軍司令部）行政調查報告，已詳加調查相關人證、

物證，並就林員就此違失行為核予「記過兩次」

並已確定之事實，林員所辯之詞顯不可採，故其

就此應屬違失行為。

4、辦理父親節餐會前，以「試菜」名義，邀約同仁至

金沙鎮「金○○餐廳」用餐，並將費用納入部隊伙

食費支應。

（1）林員於108年8月8日單位辦理父親節餐會前，至金

○○餐廳試菜，並將費用納入伙食費支應。依本

部連伙食團採購108年父親節餐會案卷，顯示單位

於8月8日向○○工坊等3家廠商採購12吋蛋糕、桌

餐、火鍋及烤鴨等品項於營內辦理加菜，計6萬

1,250元。該案卷資料並未檢附桌菜菜單及與會名

冊，經詢問伙委曾○○上兵表示，當（8）日加菜

實際並無桌菜乙項，係渠點收金○○餐廳送交龍

蝦火鍋品項併交付發票時，發現夾帶有「桌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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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,000元發票」一張，經詢廠商說明係「主計組長

說要一起結報。」然此情當時未再向求證桌菜原

委，逕予併案請購、結報。

（2）陸軍司令部詢據主計組長黃○○中校表示，因單

位預於當（8）日向金○○餐廳採購加菜品項，復

依林員指示，黃○○中校於108年8月4日以手機

LINE群組邀集處（組）長，於8月5日晚間前往該

餐廳試菜，當日前往用餐人員，計有林員、政戰

副主任王○○上校、作戰處長孫○○上校、人行

處長丁○○上校、前工兵組長王○○中校、參辦

室李○○上士、本部連前副連長李○○上尉、士

官長林○○，以及餐廳楊○○總經理及其友人（姓

名不詳）等10員，桌菜約8至10道，用餐（試菜）

結束後，楊○○總經理表示請客無須支付餐費，

黃○○中校自述身為主計主管，知悉與商家間不

容有對價關係，遂予以婉拒並回復有關部內人員

餐費將檢討經費支應，然否認允諾以單位伙食費

支應，並陳稱李○○上尉事後曾洽詢渠有關該筆

餐費如何支應，渠亦指導可循金防部加菜金或勞

軍款支應。

（3）陸軍司令部復詢據李○○上尉及士官長林○○表

示，對於該筆餐費原以為店家請客，迄伙委曾○

○上兵簽報核簽案，始知由單位伙食費支應，否

認黃○○中校曾指導該筆餐費支應方式，且加菜

金或勞軍款均非本部連可動支權責；兩造說法明

顯不一，復經調閱主計組108年8月27日辦理伙食

團8月上旬副食採購費第1次撥款簽呈，其中附件

結算明細表內項次19明列8月8日金○○餐廳列支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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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2,600元，且該簽呈由預財士裘○○士官長簽辦、

黃○○中校用印轉呈林員核批。

（4）陸軍司令部詢據林員表示，108年8月5日下午接獲

金○○餐廳楊○○總經理來電敘舊，因個人與楊

○○總經理關係甚佳，考量單位未來至該餐廳辦

理餐會不致受騙，並基於介紹人脈轉移立場，遂

通知政戰副主任王○○上校、相關處（組）長及

本部連副連長、士官長前往餐廳，藉以相互認識

彼此，然於喝茶聊天過程提及8月8日餐會菜色，

未料楊○○總經理私下吩咐廚房烹煮依餐會菜色，

囿於天色已晚，眾人遂留於餐廳用餐，並否認此

行為試菜；另表示現場除楊○○總經理外，尚有1

名警察，並自述該餐費原為渠請客，因黃○○中

校說明可以「用餐」名義，自相關經費支應，然

對於該筆餐費後續如何支應表示不瞭解。

（5）據上，根據與會人員陳述接獲通知前往餐廳用餐

（試菜）情節及LINE通聯紀錄，可證林員指示發

起餐敘，渠稱以介紹同仁人脈轉移……等詞，顯

為辯解、推託之詞，又店家供應桌菜（8至10道菜）

與單位加菜品項（僅有龍蝦火鍋）不符，確有假

試菜之名，行餐敘之實，明顯假公濟私。相關人

員餐敘後未即支付款項，積欠廠商，後續逕由廠

商開立發票向伙食團以伙食費支應，已違反「國

軍糧秣補給作業手冊」第30點規定：「主、副食費

限用官兵伙食，嚴禁賒欠廠商，控留或移作他

用。」

（6）林員於本院詢問時，否認有以「試菜」名義，邀

約同仁至「金○○餐廳」用餐，並將費用納入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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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費支應情事，辯稱：「一、明顯誣陷本人之不實

指控。二、餐費原由楊總招待。三、有關經費規

劃係由主計組長黃○○個人主觀規劃未經本人同

意及指示。四、沒有行政違失行為。……」等語。

惟據國防部（陸軍司令部）行政調查報告，已詳

加調查相關人證、物證，並就林員就此違失行為

核予「記過兩次」，已確定之事實，林員所辯之詞

顯不可採，故其就此應屬違失行為。

5、命所屬擔任軍車、公（私）務租賃車駕駛，於公務

期間搭載其親友訪金遊玩。

（1）經陸軍司令部調閱金防部108年1月1日迄同年10月

7日之「派車單」、「工作管制表」、「租賃車輛成效

統計表」及「駕駛個人假卡紀錄」等資料，並訪

詢參辦室李○○上士、蘇○○上兵及呂○○上兵

等陳證，可證林員於108年4月3日至同年9月30日

止，命渠等於公務期間擔任軍車丶公（私）務租

賃車駕駛，接送其親友訪金遊玩，計11筆違情，

明細如下表：
項次 日期 車別 駕駛 說明

1 108.4.3

2 108.4.4

3 108.4.5

租賃車＊2

（親友自費）

李○○上士

蘇○○上兵

呂○○上兵

親友團約16人，

非公務行程

4 108.6.17 中型軍巴

（○○－○○○○○）

陳○○中士 親友團，非公務

行程

5 108.8.7 公務租賃車

（○○○－○○○○）

蘇○○上兵 林員之子及渠子

友人約5人，非公

務行程

租賃車＊1

（親友自費）

蘇○○上兵 接送蕭老師等4人6 108.8.8

徵用私人交通工具 李○○上士

（騎機車）

陪同林員之子及

其友人訪金，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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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行程

租賃車＊1

（親友自費）

蘇○○上兵 接送蕭老師等4人7 108.8.9

徵用私人交通工具 呂○○上兵
（自小客車）

陪同林員之子及

其友人訪金，非公

務行程

8 108.9.27

9 108.9.28

10 108.9.29

11 108.9.30

租賃車＊2

（親友自費）

李○○上士

蘇○○上兵

呂○○上兵

親友團有林員父

母，非公務行程

資料來源：國防部

（2）108年4月3至5日及108年9月27至30日：

〈1〉李○○上士、蘇○○上兵及呂○○上兵於108年

4月3至5日依林員指示相互替換擔任臺灣友人

一行16人之租賃車駕駛（2部），負責至機場、

飯店及景點旅遊接送。

〈2〉李○○上士、蘇○○上兵及呂○○上兵於109年

9月27至30日依林員指示擔任其家屬一行18人之

租賃車駕駛（2部），並陪同參觀金門、烈嶼等

觀光景點。

（3）108年6月17日：陳○○中士駕駛中巴（○○－○○○○

○）原執行接送司令部「後勤職能鑑測暨二級場

評鑑」督導行程，嗣後本部連前連長陳○○少校

接獲參辦室李○○上士通知林員需用車，遂轉達

調度士蔡○娟上士聯繫陳○○中士於當（17）日

16：00時將中巴開至防衛部擎天坑口接林員友人

一行約10至13員前往太武山遊覽景點。

（4）108年8月7日：工兵連黃○○士官長駕駛7人座公

務租賃車（車號：○○○-○○○○）原執行接送司

令部「化防系統運作暨維管需求輔訪」督導用車；

嗣經蘇○○上兵依林員指示調用該公務租賃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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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擔任駕駛至機場接林員兒子及其子友人4人，共

計5人，前往鑑潭山莊放置行李後，再送渠等至金

城鎮租機車；上揭調用公務租賃車接送行程，逕

由防衛部運輸作業費支應2,620元，有租賃車輛成

效統計表支用紀錄可證。

（5）108年8月7至9日：

〈1〉李○○上士及呂○○上兵於108年8月7至9日依

林員指示，分別由李○○上士騎乘個人機車（車

號：○○○-○○○）與呂○○上兵駕駛個人自用

小客車（車號：○○○○-○○）搭載（陪同）其

子及友人一行5人，參觀金門景點；嗣後林員並

未支付李○○上士及呂○○上兵個人交通工具

所需油資。

〈2〉林員指派所屬於公務期間「擔任親友自租車輛

駕駛」、「駕駛軍車及公務租賃車（由公務預算

支付）」及「徵用家車（未支付油資）」搭載親

友訪金旅遊屬實，已違反「國軍編制內軍用車

輛管理及處罰辦法、國軍臨時租賃民車管理及

使用作業規定」。

（6）林員於本院詢問時，關於是否有命官兵於公務時

間駕駛軍車私用等情，辯稱：「有關108年6月17日

命官兵於公務時間駕駛軍車附載其民間友人伴遊

金門景點事宜，本人說明：一、明顯誣陷本人之

不實指控。二、派車單不是本人批示。三、本人

於當日返台開會。四、太武山地形陡峭，本人除

公務行程，絕對不會派遣公務車輛上太武山。五、

指控使用軍用巴士附載其民間友人，試問其身份

及數量。六、沒有行政違失行為。108年8月7日至

9日命官兵於公務時間駕駛租賃車附載友人期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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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併用官兵私人車輛附載其子及友人伴遊金門景

點事宜，本人說明：一、明顯誣陷本人之不實指

控。二、當日因政戰主任要返臺，故本人受命陪

同蕭○○老師等貴賓至文化中心暨相關景點會勘。

三、沒有行政違失行為。108年9月27日至10月1日

命官兵於公務時間擔任親屬所租汽車之駕駛並伴

遊金門景點事宜，本人說明：一、明顯誣陷本人

之不實指控。二、本人基於公私分明原則，全程

由本人自費租賃車輛及住宿飯店。三、108年9月27

日至10月1日爸媽暨叔公等親屬蒞臨金門地區旅遊，

本人原規劃請假親自駕駛租賃車輛陪同旅遊，後

因指揮官未批准本人假單，另考慮親屬等人年齡

已近7、80歲且對金門地區不熟、顧及安全故委請

李○○與蘇○○利用自已在金門島休假期幫忙開

車，如果這部分有錯，我承認。四、李○○與蘇

○○幫忙開車期間三餐均與親屬共同用餐，另叔

公感念其辛勞亦贈予每人5,000元紅包。五、懲處

過重且違反比例原則。六、沒有行政違失行

為。……」等語。惟據國防部（陸軍司令部）行

政調查報告，已詳加調查相關人證、物證，並就

林員就108年6月17日命官兵於公務時間駕駛軍車

附載其民間友人伴遊金門景點，核予「記過乙

次」；108年9月24日至同年9月30日命官兵於公務

時間擔任租賃汽車之駕駛，伴遊金門景點核予「申

誡1次」並均已確定之事實，林員所辯之詞顯不可

採，故其就此應屬違法失職行為。

(二)綜上，林員身為我國軍高階將領，擔負保家衛國重責大

任，誠實廉潔乃基本要求，其服役期間近30年，長期

服務軍中及受國家栽培，擔任金防部少將參謀長，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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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官兵表率，然竟不思其身負國家社會之重託，利用

職務權限與機會，侵占公用暨公有財物、挪用單位經

費物品、浮報帳目及公器私用等行為，斲喪國軍整體

形象，枉費國家苦心栽培，尤為甚者，林員除否認有

犯罪行為外，更主張其沒有行政違失行為，未見悔意，

除涉犯貪污治罪條例、犯陸海空軍刑法相關罪責外，

亦違反公務員服務法、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及國軍人

員廉政倫理須知等規定，敗壞官箴，違失事證明確。

二、金防部疏於核管採購物品驗收交貨後之分配位置及使用情

形是否與原核定需求相符，且對於公有物品亦未依規定

造冊列管；另對於餐費核銷內容是否與實際用餐情形相

符，欠缺積極管理作為，且監督機制失靈；再者，對於

公務車的使用，欠缺落實「國軍編制內軍用車輛管理及

處罰辦法」及「國軍臨時租賃民車管理及使用作業規定」

之管理措施，此外，陸軍司令部既已針對林員涉違反軍

車使用規定進行行政調查，卻未能保存案關士兵假單簽

呈之重要事證，有欠周延，均待檢討改進：

(一)金防部疏於核管採購物品驗收交貨後之分配位置及使

用情形，且對於公有物品亦未依規定造冊列管，而陸

軍司令部係經檢情反映始知悉：

1、採購物品(洗衣機)：

（1）本案金防部後勤處採購10台大○洗衣機之緣由，

據國防部及陸軍司令部表示略以，彈藥連106年人

數150餘員，考量當時兵舍庫部大寢（1台）、女官

寢（2台）、東寢（1台）、未爆組寢（1台）、作業

排寢（2台）、幹部寢（1台）及南雄彈藥整修排

（2台）等7處10台，供官兵洗滌衣物需求，因此

經金防部106年12月4日陸金防後字第10600084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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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文件，核撥支援營彈藥連改善官兵生活設施所

辦理之購案，請購單於同年11月28日由連長林○

○上尉批示，承商於同年12月6日完成交貨。

（2）惟林員指示所屬將其中1台洗衣機搬至參辦室，後

續由林○○少校率黃○○中士、簡○○駕駛等3員，

以未爆彈處理組備勤用車載運乙台洗衣機至參辦

室，可見本案洗衣機之使用目的，未符合原簽准

的7處10台需求，金防部疏於核管物品分配位置及

使用情形，且陸軍司令部係經檢情反映始知悉，

對於採購物品驗收交貨後之使用管理，確有失當。

2、公有財物(木製藝術品)：

（1）據國防部表示，木雕藝術品係由營區風災龍柏倒

損製造，依「物品管理手冊規定」第三章第17點

規定，廢品加工製成等方式取得者，經辦單位應

於取得程序完成後，將驗收文件、非消耗品增加

單及有關文件，送物品管理單位為物品增加之登

記，係屬公物等語。惟查金防部對於該等木製藝

術品，並未依規定編號造冊。

（2）國防部及陸軍司令部於本院約詢時表示略以，陸

軍司令部已輔導金防部帳籍建立，並於112年度內

已至各軍團完成4場次國有財產巡迴講習（11月

17、20、22及24日），並於講習中說明相關作業規

範，建立物品領用登記，落實每月清點，後續配

合後勤督導時機實施驗證。

(二)金防部對於餐費核銷內容是否與實際用餐情形相符，欠

缺積極督管作為，且監督機制失靈：

1、有關餐費核銷涉及主副食費部分，依「糧秣補給作

業手冊」相關規範辦理；非屬主副食費部分，則依

「國軍採購作業規定」辦理，由採購人員辦理申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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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核銷作業。復依「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」第3點

規定，各機關員工申請支付款項，應本誠信原則對

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。

2、金防部現有○○個伙食團，為利主副食費存管及支

付作業，該部依「糧秣補給作業手冊」第五章第3節

規範，由主計組納帳列管，並由辦伙單位申借周轉

金運用；金防部本部人員伙食係由本部連辦理，並

依「糧秣補給作業手冊」第五章第2節規範權責，由

該連伙食委員辦理採購憑證彙整暨核銷作業，經該

連連長核定後，嗣將明細表送交金防部主計組彙整，

並會請後勤及監察部門審查，每旬上呈參謀長後核

定支付。

3、惟金防部對於本案餐費核銷內容是否與實際用餐情

形相符等情，欠缺積極督管作為，且監督機制失靈，

難以避免假公濟私等違法情事，且陸軍司令部於林

員遭檢舉前，對於經費違規報支情形毫無所悉，核

有欠當。

(三)金防部對於公務車的使用，欠缺落實「國軍編制內軍用

車輛管理及處罰辦法」及「國軍臨時租賃民車管理及

使用作業規定」之管理作為；另陸軍司令部既已針對

林員涉違反軍車使用規定進行行政調查，卻未能保存

案關士兵假單簽呈之重要事證，有欠周延：

1、關於公務車使用規定，金防部須依106年1月13日陸

軍汽車集用場作業及行車安全教育暨汽車集用場評

比及行車安全競賽實施計畫，以及依107年5月3日

「國軍臨時租賃民車管理及使用作業規定」辦理。

復依「國軍編制內軍用車輛管理及處罰辦法」第11

條前段規定，軍車以供公務使用為限。惟金防部對

於公務車的使用，欠缺管理機制，陸軍司令部因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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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違規事件，始強化教育宣導，對所屬集用場實施

業務及軍車肇事督導，並令頒評鑑報告提供精進作

法建議，及要求缺失單位檢討與改進。

2、至於命官兵於「公務時間」擔任租賃汽車之駕駛情

事，陸軍司令部對於本案的行政調查，以案關士兵

的請假紀錄卡為是否為公務時間之重要憑證，惟該

等士兵之假單簽呈，國防部於113年6月27日函復本

院表示略以，依據國防部及所屬檔案分類及保存年

限區分表（15大類）第3類-人事「涉及差假（勤）

管理之一般性、周知性等相關文件」保存年限為1年，

按上揭規定，假單簽呈係屬管理一般性文件，因渠

等108年假單已逾保存年限，已由單位自行銷毀（無

資料銷毀紀錄）。

惟查陸軍司令部於108年10月25日編組派員完成

林員全案行政調查，當時調查期間，該等士兵假單

簽呈仍未逾保存年限，且應係屬本案應保存之調查

佐證資料，卻仍逕行銷毀且未有銷毀紀錄，顯見對

於行政調查證據的保存，有欠周延。

(四)綜上，金防部疏於核管採購物品驗收交貨後之分配位置

及使用情形是否與原核定需求相符，且對於公有物品

亦未依規定造冊列管；另對於餐費核銷內容是否與實

際用餐情形相符，欠缺積極管理作為，且監督機制失

靈；再者，對於公務車的使用，欠缺落實「國軍編制

內軍用車輛管理及處罰辦法」及「國軍臨時租賃民車

管理及使用作業規定」之管理措施，此外，陸軍司令

部既已針對林員涉違反軍車使用規定進行行政調查，

卻未能保存案關士兵假單簽呈之重要事證，有欠周延，

均待檢討改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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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委員：蔡崇義、賴振昌、林文程


